附件1：

2019年度贵州省地理标志产业化促进项目
申报指南

一、总体目标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加强农特产品地理标志工作大力促进我省农特经济发展意见》（黔府办发〔2009〕2号）、《关于印发〈贵州省农特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工作指导意见〉的通知》（黔知发〔2009〕42号），充分发挥地理标志制度的保护作用，深入推进农村产业革命，省知识产权局组织实施贵州省地理标志产业化促进项目，通过完善地理标志产品管理制度，推进建立完善产品标准和技术规范，推广地理标志专用标志规范使用，加强产品市场监管，举办地理标志宣传和培训，推动建立产品质量追溯体系，打造一批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农特产品区域品牌，提高产品附加值，推动“黔货出山”，助力精准扶贫。
二、申报主体
持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、农产品地理标志、地理标志商标等证书的所在地人民政府。
三、申报要求
（一）按照省委省政府深化农村产业革命决策部署，重点围绕中药材、竹、辣椒、茶、刺梨、生态畜牧业、石斛、水果、油茶、食用菌、蔬菜、生态渔业等12个附加值高的绿色优质产品组织项目申报。
（二）地方政府高度重视，已初步建立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机制。
（三）地理标志产品产业带动性较强、辐射面较宽、品牌影响力较大，对推动“黔货出山”，助力地方脱贫攻坚有积极作用。
（四）未实施过贵州省地理标志产业化促进项目。
四、申报材料
（一）《贵州省地理标志产业化促进项目申请书》（见附表）。
（二）地方政府制定的地理标志产品产业发展规划及相关政策文件。
（三）地理标志产品产业发展情况及相关印证资料（含图片）。
（四）所在地政府需委托承办单位组织实施项目的，需提交委托实施说明并加盖公章。
（五）其他证明符合申报条件的材料（含图片）。
五、实施内容
（一）依据地方政府产业发展规划，制定贵州省地理标志产业化促进项目实施方案。
（二）制定发布并严格执行地理标志产品标准和技术规范。
（三）建立完善并严格执行地理标志产品管理办法。
（四）建立完善并严格执行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准入制度，提升专用标志使用率。
（五）围绕地理标志法律法规、地理标志产品开展宣传和培训。
（六）围绕地理标志产品的提纯复壮、高产栽培技术、精深加工技术、贮藏保质技术、产品质量安全保证技术等领域开展技术创新。
（七）建立地理标志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，实现地理标志产品从生产源头到流通环节的全程跟踪和监管。
（八）地理标志产品产业发展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生态效益。
六、申报程序
（一）申报。申报单位按要求填写《贵州省地理标志产业化促进项目申报书》，并请于2019年5月31日前将申报材料纸件（一式三份）及电子件报送省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战略处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（二）推荐。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、农产品地理标志、地理标志商标等证书中明确的所在地的市（州）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择优向省知识产权局推荐申报；地理标志产品产地范围跨市（州）的，直接向省知识产权局申报。
（三）受理。省知识产权局对申请的项目进行受理审查，对符合申报指南要求的，进入评审阶段。
（四）评审。省知识产权局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，根据专家评审意见提出项目立项建议名单。
（五）公示。经省市场监管局（省知识产权局）党组会讨论通过，对立项项目名单进行公示。公示期无异议的，省知识产权局下达项目立项通知。
（六）签订合同。省知识产权局与项目承担单位签订《贵州省地理标志产业化促进项目合同书》，明确合同工作任务，拨付项目经费。
 七、项目管理
（一）每个项目实施经费为40万元，实施期为2年。项目申报单位须等额匹配。
（二）市（州）知识产权局负责收集和汇总项目年度实施情况总结、绩效和本年度工作计划，于12月31日前报省知识产权局；产地范围跨市（州）的直接报送省知识产权局。
（三）省知识产权局将按照《贵州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、《贵州省省级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、《贵州省省级知识产权项目管理暂行规定》及合同书要求，组织指导和监督项目实施，及时解决项目实施中存在的问题。
（四）项目实施完成后，项目承担单位需及时提交项目验收申请、总结报告、绩效统计表及相关材料。省知识产权局将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考核验收。
（五）如无不可抗力因素和正当理由未通过考核验收的，将纳入省知识产权局项目黑名单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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